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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的意义、底蕴的理解、阐释存
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比较注重法律的制定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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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为了适应合同法教学的需要，我们编著了这部《合同法》教科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法学系列
教材的一种。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根据从事合同法教学的经验，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并反映
合同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使之尽量符合法学本科教学的需要，并对其他读者学习合同法提供指导。
    本书基本上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体系编写而成的，共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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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必须受领的义务，即在债务人作出给付以后，债权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债务人的给付。
二是及时受领的义务，即在债务人作出给付以后，债权人应当及时受理，无正当理由不得迟延接受，
此项义务可以说是受领义务中的最重要内容，债权人如违反此义务也将构成违约。
三是在受领中应对债务人提供必要协助的义务。
我们认为，对债权人而言，受领主要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权利。
如果认为受领是一种权利，则债权人可以任意行使权利，可以拒绝债务人的给付，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
债权人应当负有受领给付的义务，因为：一方面，尽管债权是一种财产权，但这种财产权不同于物权
等财产权，它是一种相对权，必须依赖于债务人的履行行为才能实现，所以行使这种财产权时就不能
不考虑到债务人的行为和利益；另一方面，由于合同大多是一种双务合同，债权人接受给付是与其履
行相对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接受标的物，一定要支付价款；接受承揽物，应当支付报酬等。
如果债权人拒绝接受，同时也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显然构成违约。
即使债权人在拒绝接受给付的同时，也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是这种拒绝履行行为也会给债务人造成
损害，所以拒绝受领绝不仅仅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债务人的利益，并影响到社会及信用
关系。
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看，如果债权人具有拒绝受领的权利，这显然将使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的履行
不提供任何协助，从而损害了协作履行原则，从根本上违背了法律要求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诚实信用义
务。
同时也违背了法律关于债权人应当及时受领的义务，并且将会使许多债务难以得到切实履行。
因此，债权人不仅负有受领的义务，而且还负有及时受领的义务，以及在受领中应对债务人提供必要
协助的义务。
如果债权人拒绝受领给付，给债务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负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给付义务和受领义务都是合同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都将构成违约，但两种义务仍
然有一定的区别。
一般来说，违反给付义务特别是主给付义务，不仅构成违约而且可能构成根本违约。
而违反受领义务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构成根本违约。
即使债权人迟延接受标的物，也并不影响风险的移转。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45条的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
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
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由于债权人已构成违约，风险发生移转，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己承担。
债务人根本不必以根本违约为由请求解除合同，但如果确因债权人迟延而给自己造成损失的，债务人
也可以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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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合同法(第3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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